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新华街南侧（羊毫街段）道路拓宽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341 实施单位 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6-02-01至2020-12-31

项目资金情
况 (万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875.19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875.18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875.18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项目概况

新华街南侧（羊毫街段）道路拓宽改造项目是2016年市城区城建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根据2016年1月2日市长现志办公会议工
作安排，市房屋征收办负责该项目涉及国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确立了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北至羊毫街，东至市委南
宿舍西围墙，西至府兴路，南至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按规划范围内涉及的所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总征拆35户，征拆总建筑
面积3630.34㎡，计划2019年全部完工。2016年根据市政府会议（2016）第4次纪要精神，市财政局拔付补偿款2000万元。
2020年根据财政评审报告（2019）12号）申请剩余拆迁补偿款875.19万元.2020年该项目资金全部支付完毕。项目征拆工作
完成后，改善了羊毫街和锦纶路之间的道路瓶颈，有效缓解市城区的交通拥堵现状，大幅提升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被征收人居住环境，受到群众的一致满意。 

项目资金使
用情况

项目资金共计2875.19万元，2016年根据市政府会议（2016）第4次纪要精神，市财政局拔付补偿款2000万元。根据评审报告
2020年向财政申请支付剩余拆迁补偿款875.19万元.共支付个人35户房屋补偿 款计：1387.69万元，被征收人选择异地安置
晋丰一品小区涉及的房款计1479.87万元、支付评估费7.63万元。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与
财政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资金采用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不得挤占，不得挪用。

项目组织实
施情况

根据市城区城建重点工程安排，为改善锦纶路与新华街交叉口交通环境，确定实施新华街（羊毫街段）改造项目。通过房屋
征收摸底调查，确定共涉及35户临街住改商房屋征收，征拆总建筑面积3630.34㎡，并调阅周边房屋交易实例，制定了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根据摸底意见修订后确定了补偿方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环节充分预测项目实施风险，并制
定了化解措施。自2016年10月22日做出房屋征收决定，完成签约、支付补偿款、移交拆除后，当年已通车。 房屋征拆工作
中，我们按照补偿方案，统一补偿标准，规范征收行为，严格政策界限，确保房屋征收工作公开、公平、公正，以维护被征
收人与征收部门的合法权益为己任，遵守职业道德、秉公办事、热情服务，“依法征收、阳光征收、和谐征收”，严格执行
“一公示，两公告，六公布”的要求，在各项目入户工作时，均统一佩戴胸卡、随身携带服务监督卡，并在单位和各项目部
设有举报箱，接受群众的监督。工作中，获得了广大被征收人的理解和支持。



绩效目标    
实现情况

绩效指标        
(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完成进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征拆总户数,征拆总建

筑面积
2户、1650.04㎡ 2户、1650.04㎡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1 1 99.99%

成本指标 每平方米补偿 6000元，共计875.19万元 875.18万元 99.99%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缓解市城区的交
通拥堵现状，改善被

征收人居住环境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99.99%

生态效益指标
缓解市城区的交通拥

堵现状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99.99%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被征收人居住环

境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99.9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90% 100% 100%

质量指标

项目征拆工作
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方案》标准

按《《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方

案》标准
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标准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绩效情
况

项目征拆工作于2016年2月开始实施，2019年底完成全部工作。2020年7月资金支付完毕。项目征拆总户数35户，征拆总建筑
面积3630.34平方米，房屋补偿款共计2875.19万元。征拆工作完成后，改善羊毫街和锦纶路之间的道路瓶颈，有效缓解市城
区的交通拥堵现状，大幅提升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被征收人居住环境，受到群众的一致满意。 投入指标情况：1
、项目立项：根据市城区城建重点工程安排，按照市政府会议经要精神批示。按规定的程序申请立项，立项所提交的文件、
材料符合相关要求，事前经进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项目绩效目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范和党委政府决策。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
标，可通过清晰、可衡量予以体现。所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相匹配。此项指标应得11分，实得11分。资金落实：该项目
2016年10月22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 市财政局拔付补偿款2000万元，2020年拨付875.19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到位
及时率为100%，预算执行率为100%。此项指标应得9分，实得9分。 过程指标情况：1、业务管理：按照补偿方案，统一补偿
标准，规范征收行为，严格政策界限，确保房屋征收工作公开、公平、公正，以维护被征收人与征收部门的合法权益为己
任，遵守职业道德、秉公办事、热情服务，“依法征收、阳光征收、和谐征收”，严格执行“一公示，两公告，六公布”的
要求。项目资料做到及归档。此项指标应得10分，实得10分。2、财务管理：该项目制定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资金全
部由市财政局 承担，根据项目工作开展情况，及时足额的拨付到位。预算资金下达后，资金支付按规定的科目进行记账，
资金使用做到专款专用，不挤占、不挪用。资金支付要有完整的审批程序的手续，重大开支要党组会通过。此项指标应得10
分，实得10分。 产出指标情况：2019年该项目已全部完工，项目计划总征拆35户，实际完成35户，实际完成率达到100%，
项目开工至结束在规定的时间段完成，实现了当年征拆当年道路开通。项目预算3000万元，实际支付2875.19万元，成本节
约率达到4.06%。此项指标应得30分，实得29分。 项目效益指标情况：征拆工作完成后，改善了羊毫街和锦纶路之间的道路
瓶颈，有效缓解市城区的交通拥堵现状，大幅提升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被征收人居住环境，受到群众的一致满意
。此项指标应得30分，实得23分。

其他需说明
的问题

无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投 入: 20 20.00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3.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4.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4.00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3 3.00

到位及时率 3 3.00

预算执行率 3 3.00

过 程: 20 20.00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3.00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4.00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3.00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4.00

产 出: 30 29.00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8 8.00

完成及时率 7 7.00

质量达标率 8 8.00

成本节约率 7 6.00

效 果: 30 23.00



评分表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0 0.00

社会效益 10 8.00

生态效益 0 0.00

可持续影响 10 7.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8.00

综合得分: 100 92.00

评价结果等次: 优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科室 联系电话

牛勇钢 主任 3201969

张振芳 副主任 18003543966

张志宏 副主任 18003540913

郭虎 科长 法规科 3201264

李金川 科长 征收二科 3201264

负责人：张
志宏

经办人：罗运风 联系电话： 3201971 填报日期: 2021-07-02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